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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latform algorithms and digital thresholds are pushing “silver-haired workers” to the fringes of the labor market. Based on publicly 
available data and local cases from 2020 to 2024, this article describes the “invisible” exclusion of elderly workers in the platform 
economy, discusses the delay of retirement, the lack of digital skills, and the misalignment of the tripartite support system of family, 
market, and government, and proposes a compound intervention approach of “low-threshold digital positions + community training + 
algorithm transpar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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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平台算法与数字门槛正在把“银发打工人”推向劳动力市场的边缘。文章基于2020—2024年公开数据与地方案例，描述高
龄劳动者在平台经济中的“看不见”的排斥，讨论延迟退休、数字技能缺失与家庭—市场—政府三方支持体系的错位，并
提出“低门槛数字岗位+社区培训+算法透明”的复合干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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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以下简称“人社部”）研究统计，

我国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银发群体，在 2022 年 50 岁及以

上人口约 5.2 亿，占比 36.8%，预计未来 10 年每年将新增

超 2000 万老年人。随着长寿时代的到来，促进大龄、超龄

劳动者就业将成为重要命题。值得警惕的是，尽管近年高龄

劳动者被迫下岗、再就业困难、就业劳动权利难以得到有效

保障等社会问题愈发严峻，学界相关研究却仍呈“不温不火”

趋势，这使得本就迫在眉睫的高龄人群劳动权利研究工作雪

上加霜。诚然，劳动法、社会保障法等有关领域学者早已开

始关注有关高龄劳动者的劳动及就业权益保障等问题，实践

中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工会组织、老年人保护组织等业已

进行各种各样的努力，但不可否认的是，我国高龄劳动者就

业态势及权利保障形式依旧不容乐观，这与我国相关研究开

展伊始较晚、学界研究不能与当下态势紧密结合、社会对这

一“快速增长的新兴群体”缺乏普遍重视及保护共识等密切

相关。在计划生育政策放开效果未达预期、人口老龄化速度

超预期增长如此紧迫的背景下，学界仍未达成对诸如“再就

业群体”、“高龄劳动者”、“数字时代”等核心概念及倾

斜保护原则和相关方法的普遍共识，行之有效的域内域外法

律模型分析、相关比较法研究工作等专门性、专业性探讨似

乎更是遥遥无期。对此，本文认为，劳动法学意义上的高龄

劳动者指已达或临近一般法定退休年龄但出于社会价值、自

我实现、获取收入等原因自愿通过（预先）续签劳动协议、

与单位协商一致等方式留任原岗位或积极寻求新的就业机

会的人群，包括城镇退休职工、农民工等群体。针对国家公

文中所提到的“超龄劳动者”——超过国家法定退休年龄仍

继续参与劳动并获取收入的人群，属于本文研究对象。

1.1 数字时代对劳动力市场的重构
当今社会，数字信息的飞速发展已经使其成为推动生

产力变革的关键动力，对劳动力市场产生着深远影响。随着

数字技术深度嵌入劳动力市场，高龄劳动者的就业形态发生

着结构性变革：一方面，数字技术为高龄劳动群体提供了更

为灵活的就业机会和用工形态，以平台经济为例，新型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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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平台的诞生催生着网约车司机、外卖骑手等新业态形式；

另一方面，数字技术提升着高龄劳动群体的“入市”门槛，

所谓的算法优化模式、数字技能培训等将高龄劳动者挡在通

往数字化就业市场的门外，导致其劳动权益保障陷入多重

困境。

1.2 人口老龄化加速背景下高龄劳动者就业需求增长
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60 岁及以上的老年人

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已经攀升至 18.7%，而 65 岁及以上的老

年人口比例也达到了 13.5%，与 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

查数据相比分别上升 5.44 和 4.63 个百分点。与此同时，全

国总人口的增长率仅为 5.38%。而我国目前正处于奋力建成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时代，经济下行压力与外部承压能力

要求就业市场求稳提质。国家试图通过延迟退休、弹性退休

等方式回应高龄劳动者劳动需求，平衡其劳动权益保障与人

口老龄化趋势。我国政策明确了具体执行方案，遵循小步调

整、弹性实施的核心原则：职工满足养老保险最低缴费年限

要求的，可自主申请弹性提前退休，提前时长上限为三年，

且退休年龄不得低于原有法定标准，即女职工 50 周岁、女

干部 55 周岁、男职工 60 周岁；职工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后，

经用人单位与职工协商达成一致，可办理弹性延迟退休手

续，延迟退休的最长期限同样为三年。

2 数字时代高龄劳动者就业权益的现实困境

2.1 技术性排斥与权利弱化

2.1.1 算法歧视引发的年龄歧视与隐性剥夺
算法指的是一系列解决问题的清晰指令，代表着用系

统的方法描述解决问题的策略机制。算法歧视是人工智能自

动化决策场景下，由数据分析环节存在的问题引发，针对特

定群体实施的系统性、重复性不公正对待。该现象已渗透到

人工智能技术落地的各类场景中，不仅会给受影响群体带来

切实权益损害，也会对整个社会秩序与公平环境产生多方面

的负面作用。本文主要讨论“效率为先”的算法环境下反映

出的的年龄歧视问题与其他隐形剥夺机制的存在。在当前用

工平台招聘环境下，其后台“杀老”现象屡见不鲜，甚至赤

裸裸成为一个“筛查标签”，在 HR（人力资源）筛选劳动

者时，看重的不是工作经验、专业匹配度、行业对口程度等，

而是年龄是否在“XX 周岁以下”“XX 岁以上不予考虑”等，

不可置否的是某些工种的确不适合较高年龄劳动者从事，例

如高危职业、可能对健康损害较大的职业、需要付出体力劳

动量较大的职业、需要吃“青春饭”的“颜值经济”等领域，

但全社会用工环境中的年龄歧视现象比比皆是，很难解释为

这些行业均“不适合”或“不需要”高龄劳动者从事。本质

上呈现“优先淘汰”高龄劳动者这一“数据偏见”。此处的“数

据偏见”实则有两层含义——一是数据分析过程中算法处理

平台为迎合使用者偏好而将数据在后台自动分类、筛选并优

先推送的偏好，二是使用者通过数据分类与筛查工具不公正

地对待不同样本量间关系、人为淘汰部分数据的偏好。这两

种“数据偏见”都给高龄劳动群体就业保障带来不小影响。

2.1.2 数字技能鸿沟导致就业机会缩减
数字技术体系全方位推动技术迭代升级，以史无前例

的速度重塑就业格局与工作模式，在激活市场发展活力的同

时也加剧了行业竞争压力，这类压力还会传导至劳动力市

场，使得整体发展的风险属性与不确定性愈发突出。

技能需求演变。新质生产力推动了对高技能劳动力的

需求增长，尤其是在数据分析、软件开发、算力运行等领域，

这不仅导致传统低技能工作岗位的减少 [2]，也使高龄劳动

者在传统时代赖以生存的劳动技能难以为继。

劳务供需匹配数字化。首先是劳动场所的数字化，劳

动者借助数字化工具可以实现远程办公、在线办公，不再受

限于传统的办公地点，并可自主选择工作时间和方式、过程。

其次是劳动成果的数字化，在数字时代，劳动成果主要依托

平台在线进行交付，各类平台相当于劳动关系双方的虚拟信

息中介，同时也为劳动关系双方提供虚拟交易场所。平台经

济链中，平台企业搜集整合各类消费者需求信息和从业者劳

动就业信息等数据，劳动者及消费者均须在平台上注册、交

易，并借助平台对海量数据信息的算法技术，完成产品和服

务的生产和消费环 [3]。

2.1.3 数字素养培育积极性影响技能提升
数字素养与技能是数字社会背景下，公民在学习、工

作与日常生活中所必须具备的，涵盖数字信息获取、内容创

作、工具运用等多方面的综合素养与能力总和。提升全民数

字素养与技能，既是顺应数字文明发展浪潮的必然选择，也

是夯实国民综合素质根基、助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战略部

署，更是我国实现从网络大国向网络强国跨越的核心路径，

同时也是填平数字鸿沟、促进社会数字化公平发展的关键

抓手。

企业对培训主体义务的规避。有学者统计，在数字化

培训方式方面，61.18% 的企业有与职业技术院校或技工院

校开展合作以及内部培训的意愿，67.72% 的企业员工希望

得到信息化技术发展概况、前沿技术、信息化能力的普及 [4]。

但是一些企业对培训的重视不足，认为培训不能起到立竿见

影的效果。企业作为数字时代的需求方与受益方，其在用人

工智能产品替代劳动者时应当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和雇主

责任，也应当更为积极地履行其义务，不应仅是政府统筹协

调下的职业培训参与者，更需要积极发挥其主体作用 [5]。

政策引导企业加强员工数字技能培训，培育数字化转型专业

人才。企业培训开展过程中，可以紧密联系其发展战略，制

定相应的培训计划，设立内部培训机制，引入专业化数字课

程和岗位实训，提升员工在新技术应用、数据分析和智能化

管理方面的能力，以满足数字化转型的需求 [6]。

社会宣传提升个人意愿。一些员工对企业培训缺乏深

入的了解，将培训作为工作中的负担，导致其参加培训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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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和主动性不强，缺乏对自身职业生涯的合理规划，眼光不

够长远，仅将注意力放在目前的岗位工作上，忽视了自身能

力的提升，导致出现了不思进取的现象 [7]。因此推广终身

学习的理念至关重要，鼓励再就业人员通过在线课程、研讨

会等政府、企业事业组织举办的各种形式培训会 [2]，持续

提升和更新自身的技能对于自身职业素养提升、数字技能培

育等具有关键作用。《“银龄跨越数字鸿沟”科普专项行动

方案（2022-2025 年）》要求，到 2025 年，使老年人数字

技能稳步提升，搭建助力老年人弥合数字鸿沟的专属服务

平台与坚实阵地，助力广大老年群体融入数字浪潮、共享智

慧社会发展红利，不断增强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支持

老科技工作者、老专家、老教师等志愿参与教学培训和科普

活动。

3 讨论：从“同情”到“可行”的三条路径

3.1 岗位端：开发“适老化”零工场景
社区团购自提、医院陪诊、垃圾分类督导等岗位对体力、

速度要求低，但对耐心、责任心的需求高，与高龄劳动者

特征匹配。杭州上城区 2024 年试点“社区陪诊员”，首批

120 名 50—60 岁员工月增收 2,100 元，患者满意度 96%，

显示“银发”也可以是优质人力资本。

3.2 技能端：把培训搬进社区、用“老带老”
数字技能提升并非“高科技”，而是“低门槛 + 重复

练”。成都成华区 2023 年引入“60 后教 60 后”模式，由

退休教师担任志愿者，每教会一位同龄人使用“扫码收款”

奖励 50 元社区积分，半年内覆盖 3,800 人，培训成本仅为

政府购买机构服务的 1/5（成华区民政局，2024）。

3.3 算法端：公开核心参数，建立“年龄中性”测评
可借鉴欧盟 GDPR“数据保护影响评估”思路，要求

平台在上线新派单算法前，提交“年龄差异影响报告”，对

50 岁以上劳动者接单率下降超过 10% 的模型予以整改。监

管成本可采取“政府补贴 + 平台共担”方式，纳入《个人

信息保护法》已有“敏感个人信息”评估框架，无需另起炉灶。

4 结语

数字时代的劳动法治正经历着价值范式与技术逻辑的

双重变革，其核心在于重构代际正义与技术效率的平衡关

系。唯有将年龄正义注入技术治理体系，才能实现数字文明

的可持续发展。这种制度创新本质上是对技术治理时代分配

正义命题的回应，其理论价值在于构建了“算法时代代际正

义”的分析框架，将联邦学习等前沿技术工具纳入劳动法研

究视域。唯有在坚守年龄平等底线的同时探索技术赋能的创

新路径，才能构建起既尊重技术理性又捍卫人性尊严的数字

劳动秩序——毕竟，一个文明的进步程度，最终取决于它对

待最年长劳动者的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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